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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流域的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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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是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系统保护工程的重心之一。由于横向管

理职权划分不清、纵向末端监管缺位，生态补偿制度缺位、罚则设计不当以及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制度漏洞丛生等

诸多原因，导致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污染呈现恶化趋势，主要表现为由局部性污染转向普遍性污染、由单一型城

市污染转向城市农村复合型污染以及工农业点源、面源污染成为主要污染源。破解当前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监管困境

应当借助创新管理体制、厘清横纵关系，健全饮用水水源生态补偿制度、增加违法成本和完善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

制度等多项措施协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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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5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要求“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强化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2016年3

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强调“严格保护良好水体和饮用水水源，加强水

质较差湖泊综合治理与改善”;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指出，要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保障饮用水安

全，基本消灭城市黑臭水体，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顶层政策设计的重视和强调从侧面突显出我国饮用水水

源保护面临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运行效果欠佳的困境，亟待通过相关污染防治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以切实提升饮用水水源地与

流域水资源整体保护的能力和成效。作为我国长度最长、流域面积最广和流量最大的河流，长江承载着保障流域协调发展和供

给水资源产品的核心功能。但随着长江沿线地区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长江流域水资源的生态环境状况承受日益严峻的污染压

力，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大“下水道”［1］，严重背离于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绿色发展要求。“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为长江经济带水资源保护开发提出了明确的前进方向，如何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加强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无疑应当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针对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制度建设，王灿发(2010)提出应当进行饮用水水源地的专门立法;黄锡生(2007)指出饮用水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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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威胁饮用水安全，亟需构建对应性的制度;曾文革(2008)从我国西部农村的饮用水安全状况，揭示了我国饮用水管理立法和

执法方面的缺陷;王志凤(2013)提出要建立和完善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以化解区域发展不均衡、水污染防治不力、饮用水

安全问题较为突出等问题;郑丙辉、刘琰(2007)对饮用水源地水环境质量标准的完善提出了建议。本文尝试在厘清饮用水水源地

污染特征演变趋势的基础上，剖析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机制所面临的运行困境，进而提出针对性的优化进路，增强饮用水水源

污染防治机制设计的可操作性与实效性。 

二、饮用水水源污染趋势变迁 

饮用水水源的污染特征演变与整体生态环境污染的宏观变迁趋势存在伴生关系，就长江经济带而言，作为流域生态环境重

要构成要素之一的饮用水水源在污染特征趋势上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1.由局部性污染转向普遍性污染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历程来看，各国的饮用水污染大都经历了从局部性污染到普遍性污染的转变。随着

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梳理近年来的水资源状况统计数据不难得出，我国饮用水水源污染也正在遭遇这一进程。从水质上看，

水利部发布的2009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2009年，水利部对全国71个主要湖泊的水质进行了监测评价，全年总体水质为Ⅰ～

Ⅲ类的湖泊占比58.4%，Ⅳ～Ⅴ类湖泊占比27.6%，劣Ⅴ类湖泊占比14%。对上述湖泊进行营养状态评价，处于富营养状态的水库

46个，占比64.8%。而根据2016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上述四个水质类型百分比已分别变动为23.7%、58.5%、17.8%和78.6%。

2016年环境保护部开展的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保执法专项行动排查出沿江11个省市、126个地级市

总计490个饮用水水源地存在问题，饮用水水源污染呈现出由局部性污染转向普遍性污染转变的明显倾向，饮用水安全形势较为

严峻。 

 

2.由单一型城市污染转向城市农村复合型污染 

根据卫生和水利部门的调查，我国农村地区饮用水仅 59.56%符合农村饮水卫生标准，另有超过 40%未达到饮用水基本卫生

标准要求。近年来，我国的饮用水污染呈现的一大特点是:部分农村地区，尤其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饮用水安全问题比城市

饮用水安全问题更为严峻和突出。受长江流域农业种植结构以及粗放型施肥习惯的影响，这一特点在长江经济带沿岸地区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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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尤为突出。这与农村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畜禽、水产养殖污染负荷①2的不断加大，农村生活垃圾和

污水排放欠缺规范机制等直接原因密不可分;同时也与农村地区人口分布松散、集中供水困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落后、农民环

境保护意识缺乏等间接原因息息相关
［2］

。两者综合作用导致当前饮用水污染状况呈现出由城市的单一型污染向“城市+农村”复

合型污染转变的趋势。 

3.工农业点源、面源污染是主要污染源 

我国每年的工业生产中，约三分之一的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水域。就长江经济带而言，沿岸目前存在数十

万家化工企业和其他企业，每年向长江排放近400亿吨废水，对长江水质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农业生产也由于农药、化肥

的不科学使用，致使只有少量农药、化肥附着或被吸收，其余绝大部分残留在土壤或漂浮在大气中，通过降雨和地表径流的冲

刷致使含有氮、磷、钾等营养元素的残留物质和一些其他类型的有害物质流入地表水或渗入地下水从而形成污染。同时，我国

农村地区规模化水产和畜禽养殖的不断出现与污染处理设施的滞后性建设对立明显，绝大部分养殖场的畜禽粪便未经处理直接

排放如地表或水体，从而致使饮用水水源水质进一步恶化。以处于长江经济带的重庆为例，2015年上半年，全市各区县(自治县)

乡镇生活饮用水源地水质主要超标污染物为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和五日生化需氧量，其超标率分别为1.67%、1.38%和

1.10%。由此可见，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工业农业点源、面源相结合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当前饮用水水源的主要污染来源。 

三、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机制运行困境 

长江经济带沿岸各省市在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方面作出过大量探索，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及相关地方性法规等立法内容及制度实施的效果来看，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保

护现状仍然不容乐观，凸显出当前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机制尚面临以下三大困境。 

1.管理体制横向职权划分不清，纵向末端监管缺位 

我国目前尚未就饮用水水源设置专门性的管理体制，对饮用水水源的管理主要适用水资源的管理体制，后者主要规制调整

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我国对此建立了“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

制，并形成了水资源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格局以及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连接的水资源管理制度［3］。在长江流域，

基于“黄金水道”的定位，海事部门在长江管理中也具有相应职责和权限，九龙治水的特点显得尤为突出。具体日常管理和污

染防治工作中，不同管理主体之间争权、推诿的情况时有发生，各方针对水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权限划分问题存在模糊与冲突。 

(1)横向职权划分不清。目前我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污染防治分属于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管理，但由于水

资源具有动态性、流域性、多功能等特点，对主管部门的协调管理能提出了较高要求，这意味着在确定一个主管部门的同时，

其他诸如发展改革、自然资源、规划、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城市管理等具有相关监督管理权限的部门必须同时在其职责范围

内进行协助配合、通力合作，方能有效防止水资源特别是饮用水水源遭受污染或确保饮用水水源在遭受污染后得以及时修复治

理。但问题在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各自的统一监督管理权与其他相关部门的水环境管

理权之间缺乏明确的部门关系界定和行之有效的工作协调机制，各管理主体的职权划分存在模糊区域，导致实践中部门之间出

现争权夺利、推诿责任的现象，严重阻碍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工作的全面系统开展
［4］

。 

(2)纵向末端监管空白。饮用水水源根据供水规模的大小分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前者主要分布于城镇

地区，后者则作为我国饮用水水源管理体系的末端大量分布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地区。从我国2016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分析，城镇

常住人口79298万人，农村常住人口为58973万，后者比例仍然占全国总人口的42.6%，加之全国各地因饮水污染问题频繁出现的

“癌症村”、“畸形村”事件，可见后者在服务人口的规模和污染防治的重要性上丝毫不亚于前者。但目前我国的饮用水水源

                                                        
2①以处于长江经济带的重庆为例，全市自 2005年以来业已取缔的库区范围内网箱养殖就达 791箱，共 18909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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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中，绝大部分均针对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制定，涉及农村分散式饮用水源的法律规制缺位明显［5］。笔者对

长江经济带沿岸12个省、直辖市地方立法现状进行梳理后得出，其中仅8个省、直辖市制定了关于饮用水水源保护(污染防治)的

地方性法规，仅5个地方立法涉及到“分散式饮用水水源”的表述，仅3个地方立法(《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重庆

市饮用水源污染防治办法》《安徽省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具体涉及了分散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域的划定和管理规定。由

此可见，当前地方层面的分散式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构建仍然存在空白，饮用水水源管理体系的末端监管出现缺位。 

2.保护区生态补偿制度缺位，对区内违法行为处罚畸轻 

我国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现集中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主要体现为

对保护区的划分、保护和处罚进行相应的限制性和禁止性规定。长江经济带大部分省市也据此构建了相应的地方性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制度，目前主要呈现出生态补偿制度缺位与对饮用水水源污染违法行为处罚畸轻的问题。 

(1)生态补偿制度缺位。生态补偿制度建立于“外部性理论”与“公共物品理论”的基础之上［6］。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专为保

护饮用水水源安全而划定，法律规定保护区内应当严格遵循相关禁止性规范，包括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

源无关的建设项目、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禁止从事网箱养殖或者组织进行旅游、垂钓等可能污染水体的活动，上述禁止性

规范无疑会对当地经济发展形成一定阻碍。这就导致了保护区内的群体为了保护关乎保护区内外饮用水安全的公共利益而牺牲

了区内的局部利益，对于这部分局部利益的牺牲，从自然法以及现代民法公平原则的角度看，保护区外享受了这一公共福祉的

群体理应对保护区内的群体进行补偿。财政部于2018年2月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与保护长效机制的指导意

见》，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生态补偿兼具流域补偿和饮用水水源补偿的双重性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该制度在我

国法律体系中的构建尚处于较为空白的境地，相关法律、地方性法规中规定较少，实践中也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指引，有关制

度设计工作亟待完善。 

(2)对保护区内的违法行为处罚畸轻。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处罚体系设计，有赖于在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的视角下展

开［7］。就违反保护区内禁止性规定的行为而言，目前我国法律主要以罚款的方式设定违法成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对其设定的罚款上限虽达到了一百万元，但对大型排污单位而言，这一罚款上限难以与巨大的违法所得经济利益相抗衡，

过低的违法成本导致生态环境执法部门面临排污单位宁愿缴纳罚款，也不愿停止违法排污行为的执法困境［8］。《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九条确立的按日计罚制度，虽旨在提高违法成本，震慑违法排污行为，但囿于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设置的起罚额度较低，致使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在借助按日计罚制度打击违法排污行为的执法实践中仍然显得力不

从心。比较美国的立法经验观之，《清洁水法案》Section309(c)(2)(B)款将造成相关水污染的违法行为处罚上限设定为违法一

日处罚款50000美元或处3年以下的监禁，或二者并处［9］。由此，提高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违法排污行为的按日计罚起罚额度，

加大违法排污成本，实属解决保护区内环保执法困境的当务之急。 

3.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制度漏洞丛生 

饮用水水质监测作为饮用水日常监管的重要一环，在确保水质安全、及时发现并修复治理饮用水水源污染方面具有关键性

作用。目前，我国的饮用水源水质监测制度由《全国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实施方案》(环办函〔2012〕1266号)(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这一规范性文件确立，《实施方案》从宏观上明确了全国的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范围，并将饮用水水源水

质监测工作的主管单位明确为各省(区、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但结合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监管的实践成效观之，

该制度仍然面临以下实施困境。 

(1)监测范围过窄。如前所述，分散式饮用水水源作为我国饮用水水源管理体系的末端，在服务人口的规模和污染防治的重

要性上丝毫不亚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实施方案》将我国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范围限定为“全国31个省(区、市)行政区域内

338个地级以上城市、2862个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城镇的所有在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及乡镇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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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量庞大的分散式饮用水水源未作任何监测规定，直接导致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处于真空状态，水质安

全难以保障。 

(2)监测频次过低。《实施方案》对于监测频次的要求过于宽松，根据《实施方案》规定，对于地级以上城市的集中式生活

饮用水水源地(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地)仅需在每月上旬采样监测1次;对于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城镇的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

源地仅需每季度采样监测1次，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则仅需每半年采样监测1次。如此低频次的监测无法持续、全面地反映饮用

水水源的质量状况，难以在保障饮用水水源水质的长期安全上发挥应有作用，有违水质监测制度的设计初衷［10］。 

(3)监测信息透明度较低。饮用水水源的水质状况与公民的饮水安全直接相关，落实环境保护法领域的公众参与原则，首先

应当保障公民的环境知情权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三条对公民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的权利和政府负有依

法公开环境信息的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对于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的结果信息，目前《实施方案》构建的水质监测制度并未涉

及相应的信息公开程序和途径，监测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仍处于被制度设计弱置的尴尬境地，公民在饮水安全领域的环境知

情权和参与权缺乏有效的实现途径。 

四、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机制改革优化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结合

当前饮用水水源污染呈现的特征趋势并剖析其防治困境之所在，为破解实践中面临的污染防治机制运行囹圄，落实当前对于长

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时代要求，以此为契机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法》的立法工作，下文拟从创

新管理体制、厘清横纵关系，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增加违法成本和完善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制度方面着手，探寻饮用水水源污

染防治机制的改革优化和规范路径。 

1.创新管理体制，厘清横纵关系 

就饮用水水源的管理体制而言，建议从饮用水水源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入手，设置“全国性饮用水保护协调工作机构—

流域饮用水水源管理机构—流域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机构—地方生态环境管理机构”的新型管理体制。对长江干流取水口

的管理应当突破地域局限，重视流域综合协调管理，将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和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的监测、管理有机统一起来。 

(1)宏观层面注重利益平衡。考虑到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涉及到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社会管理的诸多方

面，在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上协调好各部门、各方面之间的职权划分和利益平衡是解决饮用水水源污染防问题的

第一道关口。就中央宏观层面而言，可以考虑在现行部门管理机构的基础上成立类似于当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的具有国家顶层协调功能的全国性饮用水保护协调工作机构，综合调控全国饮用水水源管理和污染防治工作，

以相关法律法规为指引，充分利用自身全局性、宏观性的视角优势协调现有国家层面各部门的饮用水水源管理职能。 

(2)中观层面改革机构，划清职权。考虑到当前以行政区域划分为基础，以属地管理为原则的水污染防治工作格局带来了“地

方保护主义”和“公地悲剧”等监管弊端，从而间接加剧饮用水水源污染困境的现实状况，笔者建议在保留目前已设立的长江、

黄河、松江、太湖、珠江、淮河、海河七大流域管理机构的基础上，以生态环境部为牵头部门，分别在上述流域设立专门的流

域水污染防治管理机构，作为生态环境部派出的直属污染防治管理机构，专门负责该流域水资源尤其是饮用水水源的污染防治

工作，制定流域环境保护规划，赋予其流域环境保护执法权。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应当注重沟通协作，通过流域水污染防治

管理机构建立沟通协作机制，避免流域水污染防治管理机构的执法权与各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执法权相冲突。同时也应当

保证流域水污染防治管理机构的执法谦抑性，即只有在流域内的相关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流域水资源尤其是饮用水水源污

染行为执法不力或涉及到跨行政区域、跨流域污染的情况下，流域水污染防治管理机构才得以启动其执法权力，以此协调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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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管理职权配置。 

(3)微观层面科学划定，有的放矢。对处于饮用水水源管理体制末端的分散式饮用水水源而言，由于其具有数量众多、分布

零散、水量不同等特点，极不利于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其进行统一有效地管理［12］。有鉴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因应对策:一

是在分散式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的划分上，建议不再采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称谓，而是从“分散式”的特点出发，将

其界定为分散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点;二是在保护点的划定标准上，建议参考当前重庆等地因地制宜的划分方法，将服务人口在

1000人(具体可视当地人口规模和分布情况进行调整)以下的水源地(包括小型湖库、水塘、河流取水口、水井、水窖等)划定为

分散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点，以便于保护点的统一划定和统计;三是在划定程序上，由乡镇一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各乡镇辖区

内的分散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点，报县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在其审批通过后，报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审批后的日常

监管由县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 

2.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增加违法成本 

(1)明确补偿对象。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群体为保护水环境安全而严格遵守区内相关禁止性规范，牺牲其局部利益以

保全公共利益，促进了公共福祉的增加。因此，应当将饮用水水源的生态补偿对象明确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因保护饮用水水

源生态安全和对减少饮用水水源污染作出贡献的群体，如保护区内的常住居民、保护区内因饮用水水源保护要求而关停、搬迁

的工业企业等。同时考虑到流域上游为保证下游饮用水安全亦作出了相应的局部利益牺牲，因此，对该部分群体也应当确立为

补偿对象之一。 

(2)确定补偿主体、管理机构及资金来源。参照诸如“法国毕雷矿泉水为保持水质付费”、“德国国内州际横向转移支付”

等域外饮用水水源生态补偿经验，我国的饮用水水源生态补偿制度构建应当遵循“受益者补偿”的基本原则［13］，由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外享受饮用水水源保护福祉的群体承担补偿义务。资金来源上可以考虑在居民缴纳的水费当中单列一项作为生态补偿专

项基金专款用于补偿保护区内群体或上游地区因保护饮用水水源而受到的损失。同时，可以考虑由国家财政每年对保护区进行

专项拨款以及接受国际组织和国内社会各界捐款，从而拓宽补偿资金来源渠道。补偿资金应当先行汇集到国家财政主管部门，

再根据实际情况分拨到各地方县级财政，从而由各县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分拨到该地方的补偿资金进行专款专用。就管理机

构而言，基于我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较为分散的特点，建议将补偿管理机构确定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所在的县级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属于跨行政区域的，由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报共同的上级主管部门决定。 

(3)重构处罚体系，强化法律震慑。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对于污染饮用水水源的处罚上限设计难以对排污

者达到足够的法律威慑作用，建议在立法上改变当前直接规定罚款数额的方式，转而采取比例罚款的方式。在生态环境执法部

门首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依排污者造成饮用水水源污染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一般、较大、重大、特大四个等级，分别按照

排污者上一年度生产经营纯利润的10%、20%、30%和40%进行罚款处罚。在排污者拒不改正从而适用按日计罚制度时，同样以根

据上述比例确定的罚款数额作为起罚额度进行按日计罚，从而通过提高起罚额度，回应按日计罚制度的设计初衷，有效破解“守

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实悖论。同时，建议打破现有的单一罚金罚处罚形式，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

十三条以及美国《清洁水法案》等双罚制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规定，“排污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污染

饮用水水源，造成饮用水水源严重污染，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日以

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从而加大对违法排污者的法律强制威慑力度。 

3.完善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制度 

鉴于当前由《实施方案》构建的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制度效力层级较低，建议适时将其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或《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中，以提高其法律位阶效力，强化实施力度，为保护长江饮用水水质提供更加有力的规范

支撑，制度完善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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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扩大监测范围。针对水质监测范围过窄的问题，建议扩大监测范围，将广大农村地区的分散式饮用水水源纳入饮用水水

源水质监测对象。考虑到该部分监测工作任务艰巨，建议引入社会监测力量，创新监测工作模式［14］。由当前饮用水水源水质监

测主管单位——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分散式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的工作以政府购买有偿服务的方式委托给具有相应资质的社会

监测机构，由相关社会监测机构负责分散式饮用水水源的水质监测工作，最后由其将监测数据提供给相关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并对其提供的监测数据和监测结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负责。 

(2)提高监测频次。作为常识，对饮用水水源的水质监测频次越高，则对水质安全的保障力度越强。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

我国早已克服了水质实时监测的技术难关，研发出了可供规模化使用的饮用水水质实时监测系统①3。因此，建议在饮用水监测工

作中尽快引入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实时监测制度。对于数量众多、分布零散的分散式饮用水水源，统一进行实时监测成本过高，

故建议仍采取分时分次监测方式，但应在现行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监测的频次上有所提高。例如，社会监测机构可以于每月初

和月中各监测一次，每年进行24次监测，以提高监测数据和监测结果的持续性和科学性，从而建立有利于充分保障水质安全的

长效监测机制。 

(3)公开监测信息。自2012年《实施方案》印发施行以来，我国尚未公布过全国范围的水质监测数据和结果，公民环境知情

权被明显弱置。目前，生态环境部和水利部分别于每年的年中左右上一年度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和《中国水资源公报》，

以总结上一年的环境状况信息和水资源状况信息。就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信息的公开而言，因其监测工作主要由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负责实施，故建议由生态环境部每年以类似《中国饮用水源状况公报》的形式进行权威发布，将上一年度饮用水水源水质

监测信息进行统一整理和发布，以保障公民的环境知情权，提升饮用水安全保护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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